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８０

证券简称：黄海机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４８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甲方”）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提高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将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

性好、有保本约定的银行理财产品的额度由

６

，

０００

万元提高到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该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额度可滚动使

用，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并授权总经理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由财务负责人负责具体

购买事宜。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２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提高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１２

）。

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２

日与江苏银行连云港新华支行签订 《江苏银行聚宝财富

机构系列人民币理财产品协议书》，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６

，

０００

万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相关事

项公告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４

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４

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２３

、

２０１４－０２５

）。

上述理财产品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到期，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再次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连云港分行签订《江苏银行对公客户结构性存款协议》，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现就相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江苏银行理财产品主要情况

（一）苏银结构［

２０１４

］

１５６

号

１

、产品名称：可提前终止结构性存款

２

、产品类型：保本非固定期限型

３

、起息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

、最长到期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５

、观察日：本产品共

２

个观察日，为

２０１５

年的

１

月

３０

日、

２

月

２７

日

６

、实际到期日：决定产品终止的观察日后第

１

个工作日或最长到期日

７

、投资金额：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８

、收益率（年率）：

４．６０５％

９

、认购资金返还：产品提前终止或到期时，银行返还投资者全额认购资金。

１０

、投资收益计算：投资收益按照认购资金、约定发行收益率和实际收益期以单利形式计算。 实际收益

期自起息日至实际到期或终止日按算头不算尾的方式确定。

１１

、收益期：从投资收益起算日（含）至到期日或终止日（不含）共一个收益期。

１２

、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１３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１４

、风险提示

（

１

）本金及利息风险：本存款有投资风险，银行仅保障存款本金，不保证存款利息，客户应充分认识投资

风险，谨慎投资。本存款的利息为浮动利率。利息取决于挂钩标的的价格变化，受市场多种要素的影响，利息

不确定的风险由存款人自行承担。 存款人应对此有充分的认识。

（

２

）政策风险：本存款是针对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的。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相关法规政策发

生变化，可能影响存款的受理、投资、偿还等的正常进行，甚至导致本存款利息降低。

（

３

）期限风险：由于本产品的实际期限无法事先确定，且银行有权单方行使对产品期限的权利（包括但

不限于提前终止等），一旦银行选择了行使本合同中所订明的对产品期限的权利，则客户必须遵照履行。

（

４

）市场风险：交易期内可能存在市场利率上升、但该产品的收益率不随市场利率上升而提高的情形；

受限于投资组合及具体策略的不同，本产品收益变化趋势与市场整体发展趋势并不具有必然的一致性。

（

５

）流动性风险：客户不享有提前终止权，则客户在产品到期日（银行依照本合同的约定提前终止合同

的，提前终止日被视为产品到期日）前无法取用存款本金及产品收益。

（

６

）信息传递风险：客户应根据本合同载明的信息披露方式查询本产品的相关信息。如果客户未及时查

询，或由于通讯故障、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客户无法及时了解本产品的信息，并由

此影响客户投资决策，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将由客户自行承担。

（

７

）不可抗力风险：如果双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本合同时，可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免除违

约责任。 不可抗力的定义详见本合同第九条的约定。

（二）苏银结构［

２０１４

］

１５７

号

１

、产品名称：可提前终止结构性存款

２

、产品类型：保本非固定期限型

３

、起息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

、最长到期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５

、观察日：本产品共

５

个观察日，为

２０１５

年的

１

月

２９

日、

２

月

２７

日、

３

月

２７

日、

４

月

２９

日、

５

月

２９

日。

６

、实际到期日：决定产品终止的观察日后第

１

个工作日或最长到期日

７

、投资金额：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８

、收益率（年率）：

４．６１５％

９

、认购资金返还：产品提前终止或到期时，银行返还投资者全额认购资金。

１０

、投资收益计算：投资收益按照认购资金、约定发行收益率和实际收益期以单利形式计算。 实际收益

期自起息日至实际到期或终止日按算头不算尾的方式确定。

１１

、收益期：从投资收益起算日（含）至到期日或终止日（不含）共一个收益期。

１２

、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１３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１４

、风险提示

（

１

）本金及利息风险：本存款有投资风险，银行仅保障存款本金，不保证存款利息，客户应充分认识投资

风险，谨慎投资。本存款的利息为浮动利率。利息取决于挂钩标的的价格变化，受市场多种要素的影响，利息

不确定的风险由存款人自行承担。 存款人应对此有充分的认识。

（

２

）政策风险：本存款是针对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的。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相关法规政策发

生变化，可能影响存款的受理、投资、偿还等的正常进行，甚至导致本存款利息降低。

（

３

）期限风险：由于本产品的实际期限无法事先确定，且银行有权单方行使对产品期限的权利（包括但

不限于提前终止等），一旦银行选择了行使本合同中所订明的对产品期限的权利，则客户必须遵照履行。

（

４

）市场风险：交易期内可能存在市场利率上升、但该产品的收益率不随市场利率上升而提高的情形；

受限于投资组合及具体策略的不同，本产品收益变化趋势与市场整体发展趋势并不具有必然的一致性。

（

５

）流动性风险：客户不享有提前终止权，则客户在产品到期日（银行依照本合同的约定提前终止合同

的，提前终止日被视为产品到期日）前无法取用存款本金及产品收益。

（

６

）信息传递风险：客户应根据本合同载明的信息披露方式查询本产品的相关信息。如果客户未及时查

询，或由于通讯故障、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客户无法及时了解本产品的信息，并由

此影响客户投资决策，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将由客户自行承担。

（

７

）不可抗力风险：如果双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本合同时，可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免除违

约责任。 不可抗力的定义详见本合同第九条的约定。

（三）苏银结构［

２０１４

］

１５８

号

１

、产品名称：可提前终止结构性存款

２

、产品类型：保本非固定期限型

３

、起息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

、最长到期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５

、 观察日： 本产品共

５

个观察日， 为

２０１５

年的

２

月

２６

日、

４

月

２４

日、

６

月

２５

日、

８

月

２５

日、

１０

月

２６

日。

６

、实际到期日：决定产品终止的观察日后第

１

个工作日或最长到期日

７

、投资金额：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８

、收益率（年率）：

４．７０％

９

、认购资金返还：产品提前终止或到期时，银行返还投资者全额认购资金。

１０

、投资收益计算：投资收益按照认购资金、约定发行收益率和实际收益期以单利形式计算。 实际收益

期自起息日至实际到期或终止日按算头不算尾的方式确定。

１１

、收益期：从投资收益起算日（含）至到期日或终止日（不含）共一个收益期。

１２

、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１３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１４

、风险提示

（

１

）本金及利息风险：本存款有投资风险，银行仅保障存款本金，不保证存款利息，客户应充分认识投资

风险，谨慎投资。本存款的利息为浮动利率。利息取决于挂钩标的的价格变化，受市场多种要素的影响，利息

不确定的风险由存款人自行承担。 存款人应对此有充分的认识。

（

２

）政策风险：本存款是针对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的。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相关法规政策发

生变化，可能影响存款的受理、投资、偿还等的正常进行，甚至导致本存款利息降低。

（

３

）期限风险：由于本产品的实际期限无法事先确定，且银行有权单方行使对产品期限的权利（包括但

不限于提前终止等），一旦银行选择了行使本合同中所订明的对产品期限的权利，则客户必须遵照履行。

（

４

）市场风险：交易期内可能存在市场利率上升、但该产品的收益率不随市场利率上升而提高的情形；

受限于投资组合及具体策略的不同，本产品收益变化趋势与市场整体发展趋势并不具有必然的一致性。

（

５

）流动性风险：客户不享有提前终止权，则客户在产品到期日（银行依照本合同的约定提前终止合同

的，提前终止日被视为产品到期日）前无法取用存款本金及产品收益。

（

６

）信息传递风险：客户应根据本合同载明的信息披露方式查询本产品的相关信息。如果客户未及时查

询，或由于通讯故障、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客户无法及时了解本产品的信息，并由

此影响客户投资决策，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将由客户自行承担。

（

７

）不可抗力风险：如果双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本合同时，可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免除违

约责任。 不可抗力的定义详见本合同第九条的约定。

二、风险应对措施

（

１

）公司财务部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

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

２

）公司审计部负责对投资银行理财产品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每个季度末应对银行理

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分析；

（

３

）独立董事、监事有权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

４

）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银行理财产品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通过进行适度

的保本型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情况

序号 签约方

产品

名称

预期年

化收益

率（

％

）

投资金

额（万

元）

投资理

财期限

产品类

型

到期收益（元）

１

江苏银行

连云港新

华支行

聚宝财富

２０１４

稳赢

１６

号

６ ６

，

０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１７－

２０１４．０７．１７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１

，

７８５

，

２０５．４８

２

江苏银行

连云港新

华支行

聚宝财富

２０１４

稳赢

１４１

号

４．５ ５

，

０００

２０１４．０７．０２－

２０１４．１２．３０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１

，

１１５

，

７５３．４２

３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连云

港分行

人民币“按

期开放”

３．９ 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７．０１－

２０１４．０８．０５

保证收

益型

２９

，

９１７．８１

４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连云

港分行

人民币“按

期开放”

３．８ ６００

２０１４．０７．０３－

２０１４．０９．０４

保证收

益型

３９

，

３５３．４２

５

江苏银行

连云港新

华支行

聚宝财富

２０１４

稳赢

１４３

号

４．３ ６００

２０１４．０７．０９－

２０１４．１０．０８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６４

，

３２３．２９

６

江苏银行

连云港新

华支行

聚宝财富

２０１４

稳赢

１６８

号

４．４ ６

，

０００

２０１４．０７．２３－

２０１４．１２．３０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１

，

１５７

，

２６０．２７

７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连云

港分行

人民币“按

期开放”

４．０ 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８．０５－

２０１４．１１．０４

保证收

益型

７９

，

７８０．８２

８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连云

港分行

人民币“按

期开放”

４．０ ６００

２０１４．０９．０５－

２０１４．１１．７

保证收

益型

４１

，

４２４．６６

９

江苏银行

连云港新

华支行

聚宝财富

２０１４

稳赢

２４０

号

４．３ ６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１０－

２０１４．１２．３０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５７

，

２５４．７９

１０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连云

港分行

人民币“按

期开放”

３．７ ８００

２０１４．１１．０４－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保证收

益型

尚未到期

１１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连云

港分行

人民币“按

期开放”

３．７ ６００

２０１４．１１．０７－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保证收

益型

尚未到期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关于提高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额度的意见

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意见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２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行签订的《江苏银行对公客户结构性存款协议》、《江苏银行

结构性存款说明书》。

特此公告。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００

证券简称：

ＴＣＬ

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１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ＴＣ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通知，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应参与表决董事

９

人，实

际参与表决董事

９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会议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及期权数量

的议案》。 （关联董事薄连明、黄旭斌先生作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受益人，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

根据《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激励对象因为个人

绩效考核不合格、不能胜任工作，触犯法律、违反职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严重损害公司

利益或声誉而被公司解聘的，自离职之日起所有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即被注销。激励对象因辞职而离职的，自

离职之日起所有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即被注销。

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李荣祥、晏明峰、陈洁、穆铨、杜伟、李文国、易炳荣、胡海芳、曹红光

因个人原因辞职而离职，公司将取消上述

９

名人员的激励对象资格，并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

权

９０３

，

７８０

份。 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调整为

１３５

人，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

数量调整为

４４

，

１５１

，

０６０

份。

公司预留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曾德亮、凌笛因个人原因辞职而离职，公司将取消上述

２

名人员的激励

对象资格，并注销其对应的

２３８

，

０８０

份股票期权。 公司预留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调整为

３４

人，预留股票期

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调整为

６

，

６５０

，

５６０

份。

二、会议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审议并通过《关于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

三个行权期及预留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联董事薄连明、黄旭斌先生作为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受益人，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满足，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

１３５

名激励对象在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

共

４４

，

１５１

，

０６０

份股票期权，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２

日

止，行权价格为

１．８５２

元；公司预留股票期权的

３４

名激励对象在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共

６

，

６５０

，

５６０

份股票

期权，公司预留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８

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７

日止，行权价格为

２．１４２

元。

详情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关于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

行权期及预留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宜的公告》。

三、会议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审议并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产业整合与并购基金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桂松蕾女士在中新融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任高级管理人员，为本次交易关

联人，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

详情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关于对外投资设立产业整合与并购基金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

四、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执行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经公司

ＣＥＯ

李东生先生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决定聘任袁冰、于广辉、许芳、杨进、廖骞

为公司执行委员会成员（以上人员简历见附件）。

公司执行委员会成员名单如下：李东生、薄连明、黄旭斌、郭爱平、史万文、闫晓林、黄伟、陈卫东、郝义、

袁冰、于广辉、许芳、杨进、廖骞。

特此公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附件：

袁冰先生，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１９７０

年

１

月生，本科，

１９９１

年毕业于山西财经大学，中欧国际工商管理

学院

ＥＭＢＡ

。

１９９９

年加入本公司，历任本公司财务部主管，

ＴＣＬ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至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间任本公司战略发展部副部长、部长，

ＴＣＬ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任

ＴＣＬ

多媒体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首席财务

官；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任本公司副总裁；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任惠州市

ＴＣＬ

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至今，任

ＴＣＬ

集团副总裁。

于广辉先生，现任本公司副总裁，通力电子控股有限公司

ＣＥＯ

。

１９６８

年

４

月出生，

１９９３

年毕业于陕西师

范大学，硕士学位，

２００５

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毕业。

１９９３

年加入

ＴＣＬ

集团，曾担任

ＴＣＬ

惠州市寿华科学园工程师、

ＴＣＬ

王牌副总经理、

ＴＣＬ

电子（香港）有线公司副总经理、

ＴＣＬ

海外控股有限

公司总经理、多媒体电子事业本部、制造中心、采购中心总经理、

ＴＣＬ

集团海外事业本部总裁；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至今， 任本公司副总裁；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任

ＴＣＬ

多媒体

ＣＲＴ

事业部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任

ＴＣＬ

多媒体

ＣＥＯ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至今，任

本公司副总裁；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任

ＴＣＬ

通力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至今，任

ＴＣＬ

通

力电子控股有限公司

ＣＥＯ

。

许芳女士，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１９６３

年

１１

月出生，毕业于美国纽约理工大学工商行政管理专业，硕士。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加盟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任培训学院教务长；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任领导力开发学院副院长；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至今，任领导力开发学院院长；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任人力资源总监；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兼任

人力资源管理中心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至今， 任

ＴＣＬ

集团副总裁；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兼任

ＴＣＬ

多媒体人力资源总监；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兼任

ＴＣＬ

多媒体执行董事及其薪酬委员会成员。 现任

ＴＣＬ

集团人力资源总监、领导力开发学院院长、

ＴＣＬ

通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杨进先生，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１９７３

年

６

月出生。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外交学院国际私法专业研究生毕业；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剑桥大学商法专业研究生毕业。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获国家司法部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任北京福道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任北京思必瑞咨询有限

公司任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任阿尔斯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东北亚及中国区法务总监；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加入

ＴＣＬ

集团，任集团全球法务总监及集团总裁办公会成员。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至今，任

ＴＣＬ

集团

副总裁。

廖骞先生，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１９８０

年

７

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２００２

年，福州大学经济学本科毕

业；

２００６

年，云南大学法律硕士研究生毕业。持有中国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任职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国泰君安证券香港公司财务顾问部高级经理、总经理，深圳总部机构客户

部总监，从事香港与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银行业务。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加入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起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００

证券简称：

ＴＣＬ

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２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ＴＣ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以电子邮

件形式发出通知，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监事会应参与表决监事

３

人，实际参与表

决监事

３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审议并通过《关于核实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

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核查后认为：

公司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３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条件，符合《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

订稿》中明确的可行权条件，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除因离职而丧失激励对象资格的人员之外， 公司本次的激励对象名单与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的激励对象名单及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

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相符。

特此公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００

�证券简称：

ＴＣＬ

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３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三个

行权期及预留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

可行权相关事宜的公告

ＴＣ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股票

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满足，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

１３５

名激励对象在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共

４４

，

１５１

，

０６０

份股票期权，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２

日止，行权价格为

１．８５２

元；公司预留股票期权的

３４

名激励对象在

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共

６

，

６５０

，

５６０

份股票期权， 公司预留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８

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７

日止，行权价格为

２．１４２

元。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简述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计划实施考核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等议案，独立董事对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发表了独立意

见，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对股权激励计划中的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

根据中国证监会反馈意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ＴＣＬ

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独立董事对调整后的股权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

见，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获得中国证监会备案通过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期权计划实施考核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等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事项的议案》， 确定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 向

１５４

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１５５

，

０２５

，

６００

份股票期权，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２

元。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完成了首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的期权授予登记，期权简称：

ＴＣＬＪＬＣ１

，期权代码：

０３７０２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

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期权分配情况》，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对本次预留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进行了

核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

相关事项的议案》， 确定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为预留股票期权的授权日， 向

３６

位激励对象授予

１７

，

２２１

，

６００

份股票期权，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２．２４

元。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完成了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工作，

期权简称：

ＴＣＬＪＬＣ２

，期权代码：

０３７０２８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６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激励对

象及期权数量的议案》、《关于调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首次授予的

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首次授予的

１０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辞职而离职，

公司取消该

１０

名激励对象的激励对象资格，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期权

４

，

８４２

，

８００

份将予以注销。 公司首

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调整为

１４４

人，首次授予期权数量调整为

１５０

，

１８２

，

８００

份。 公司因实施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１．９５

元。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

条件满足，公司首次授予的

１４４

名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共

６０

，

０７３

，

１２０

份股票期权。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

权价格的议案》，公司因实施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１．９１２

元，预

留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

２．２０２

元。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１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

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及预留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对应股票期权的议案》， 由于公司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

第二个行权期及预留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不满足行权条件，其对应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公司将注销首

次授予的

１４４

名激励对象第二个行权期所涉及的已授予但未满足行权条件的

４５

，

０５４

，

８４０

份股票期权，以

及注销预留授予的

３６

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行权期所涉及的已授予但未满足行权条件的

１０

，

３３２

，

９６０

份股票

期权，共计注销股票期权数量为

５５

，

３８７

，

８００

份。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７

日完成上述拟注销的股票期权的

注销事宜。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７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

权价格的议案》，公司因实施了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１．８５２

元，预

留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

２．１４２

元。

二、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及董事会

对于行权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序号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

三个行权期（预留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的行

权条件

董事会对于行权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１

根据 《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办法》，激励对象上一年度绩效考核

合格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确认，首次授

予的

１３５

名激励对象

２０１４

年度绩效考核均合

格；预留的

３４

名激励对象

２０１４

年度绩效考核

均合格；

２

股票期权等待期内， 公司各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权日前最

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７．９６

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２．６２

亿元， 都不低

于授权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前最近三个会

计年度（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１

年）的平均水平

６．３９

亿元

和

１．２６

亿元。 符合行权条件。

预留股票期权：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２１．０９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９．０９

亿元， 都不低于

授权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

度 （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 的平均水平

７．４７

亿元和

１．４２

亿元。 符合行权条件。

３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行权期 （预留股票期权

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营

业收入较

２０１０

年的增长率不低于

３６％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较

２０１０

年同口径数

据的增长率均不低于

３６％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均不低于

６％

。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

２０１３

年营业

收入为

８５３．２４

亿元， 较

２０１０

年增长

６４．６１％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２１．０９

亿元元和

９．０９

亿元， 较

２０１０

年分别增长

３８７．６０％

和

４８９．８４％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１５．８４％

和

６．８２％

。符合

行权条件。

４

公司未发生下列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

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

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能实行股权激励

计划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符合行权条件。

５

激励对象未发生下列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

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符合行权条件。

６

激励计划是等待期为授权日起

１２

个月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授权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１２

个月的等待期已满。

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授权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

１２

个月的等待期已满。

三、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安排

１

、股票期权行权股票来源：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

２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及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

姓名 职务

首次获授股票

期权份数

占首次授予期

权总数的比例

本次行权的股

票期权份数

首次获授但尚

未获准行权的

期权数量

薄连明 执行董事、总裁（

ＣＯＯ

）

６

，

８７１

，

４００ ４．４３％ ２

，

０６１

，

４２０ ０

史万文 高级副总裁

５

，

９３５

，

８００ ３．８３％ １

，

７８０

，

７４０ ０

黄旭斌 首席财务官（

ＣＦＯ

）

４

，

８３３

，

４００ ３．１２％ １

，

４５０

，

０２０ ０

闫晓林 首席技术官（

ＣＴＯ

）

４

，

１０９

，

６００ ２．６５％ １

，

２３２

，

８８０ ０

其他人员

１１９

，

９１２

，

０００ ８０．９１％ ３７

，

６２６

，

０００ ０

合计

１４７

，

１７０

，

２００ ９４．９４％ ４４

，

１５１

，

０６０ ０

由于本次行权前，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中有

９

名激励对象离职，不再满足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

因此根据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注销上述

９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期权

９０３

，

７８０

份。

３

、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及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

姓名 职务

预留获授股票

期权份数

占预留授予期

权总数的比例

本次行权的股

票期权份数

预留获授但

尚未获准行

权的期权数

量

闫晓林 首席技术官（

ＣＴＯ

）

７２３

，

８００ ４．２０％ ２８９

，

５２０ ０

其他人员

１５

，

９０２

，

６００ ９２．３４％ ６

，

３６１

，

０４０ ０

合计

１６

，

６２６

，

４００ ９６．５４％ ６

，

６５０

，

５６０ ０

由于本次行权前，预留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有

２

名激励对象离职，不再满足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因此根

据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注销上述

２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期权

２３８

，

０８０

份。

４

、行权价格的调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６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

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公司因实施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１．９５

元。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

权价格的议案》，公司因实施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１．９１２

元，预

留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

２．２０２

元。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７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

权价格的议案》，公司因实施

２０１３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公司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１．８５２

元，

预留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２．１４２

元。

５

、本次行权的行权期限：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２

日；

预留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７

日

６

、本次行权拟采用自主行权方式（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审核），激励对象

不得在下列期间行权：

（

１

）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

３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

约公告日前

３０

日起算；

（

２

）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

１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

３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

４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上述“重大交易”、“重大事项”以及“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为公司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应当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７

、股票期权行权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的可行权数量为

４４

，

１５１

，

０６０

份， 预留股票期权第二行权期的可行权

数量为

６

，

６５０

，

５６０

份，共计

５０

，

８０１

，

６２０

份，占公司股本总数

９

，

４５２

，

４１３

，

２７１

的

０．５４％

。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

权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股票期权若全部行权， 公司股本将增至

９

，

５０３

，

２１４

，

８９１

股，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四、本次股票期权行权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若全部行权，公司总股本增加

５０

，

８０１

，

６２０

股，将增加公司权益，对公司当期经

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五、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等核实的情况

监事会对公司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核查后认为：

公司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３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条件，符合《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

订稿》中明确的可行权条件，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除因离职而丧失激励对象资格的人员之外， 公司本次的激励对象名单与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的激励对象名单及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

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相符。

六、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

期行权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

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布独立意见如下：

１

、公司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条件，符合《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中明确的可行权条件，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２

、除因离职而丧失激励对象资格的人员之外，公司本次的激励对象名单与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的激励对象名单及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股权激

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相符；

３

、本次行权有利于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激励长期价值的创造，为公司未来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七、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经认真核查，公司董事会薪酬及考核委员会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及

预留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发表如下核实意见：

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可行权期可行权的

１３５

名激励对象及预留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

权的

３４

名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条件，在考核年度内均考核合格，且符合《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明确的可行权条件，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除因离职而丧失激励对象资格的人员之外， 公司本次的激励对象名单与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的激励对象名单及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

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相符。

八、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发表了《关于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

个行权期及预留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认为：

ＴＣＬ

集团及激励对象已满足《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规定的本次行

权的行权条件，不存在不得行权的情形，可以按照《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规定行权；

ＴＣＬ

集团本次行权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次行权的相关事宜符合《管理办法》

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九、行权专户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计划

行权专户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未使用的资金存储于行权专户。

十、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的处理方式

对于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公司将予以注销。

十一、其他事项说明

１

、参与激励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告日前

６

个月未有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２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资金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全部以自筹方式解决，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据

本激励计划获得有关权益提供贷款以及其他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００

证券简称：

ＴＣＬ

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４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产业整合与

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ＴＣ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

ＴＣＬ

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ＴＣＬ

股

权投资”）拟与中新融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新融创”）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协

议”），双方拟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投资设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

１０００

万元，从事股权投资业务、投资

咨询业务、投资管理业务；并拟进一步设立规模为

５

亿元的产业整合与并购基金（有限合伙企业）。

由于公司的董事桂松蕾女士在中新融创任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交易构成了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关联交

易。 本交易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桂松蕾女士回避表决。

本次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中新融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中新融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设立，注册资本

４

亿元人民币，主要从事

Ａ

股市场的定向增发投

资、

ＰＥ

投资、二级市场投资、以及股权收益权投资、债券投资等业务。 该公司管理团队是国内最早从事投资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团队之一，已累计投资

３０

多个定增项目，管理规模超过

１１０

亿元人民币。

２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桂松蕾女士是中新融创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４

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中新融创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３

、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中新融创的总资产为

１１．１５

亿元人民币、净资产为

６．２

亿元人民币。

三、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及协议主要条款

１

、出资方式

ＴＣＬ

股权投资将与中新融创共同设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具体结构如下：

出资人 出资金额 股权比例

新疆

ＴＣＬ

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４９０

万元

４９％

中新融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５１０

万元

５１％

合计

１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

待第一期项目落地后，合资公司可再进行增资至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注册资本，注册资本除留存少量进行

费用开销外，全部用于项目投资。

２

、主要条款

双方拟以新设立的合资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共同组建有限合伙企业作为双方未来合作项目的参与主

体，成为上市公司产业整合、价值提升的资本运作平台。 并同意将根据合作项目的投资进度，在未来分别向

有限合伙企业出资不超过

２．５

亿元。

合资公司成立初期由双方委派人员组建联合投资、运营团队，合资公司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双方分别

有权推举两名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

四、授权事项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李东生先生或其授权代表办理本次设立合资公司及有限合伙企业的相关事项，包括

但不限于确定及签署本次投资所涉及的法律文件，并办理本次投资所需的审批及登记手续。

五、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智能和互联网浪潮深刻的影响了公司所处的电子信息和家电行业的竞争边界与商业模式，硬件快速迭

代和生态圈建设对开放式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把握产业融合趋势下新的发展机遇，公司在深耕产业

链垂直一体化、建设内生发展能力的同时，拟引入更多的资源与合作方，加速推进产品智能化和服务布局，

搭建智能互联网产业生态圈。

ＴＣＬ

投资本次与中新融创共同设立产业整合与并购基金， 是公司投资与创投业务板块的组成部分，双

方将发挥产融协同优势，通过专业管理和市场化运作，围绕公司所处产业进行投资与整合，有利于公司专注

核心价值链环节，提升竞争优势。

六、本年初至披露日及披露日前

１２

个月内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今以及披露日前

１２

个月内，本公司与中新融创未发生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出了对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函：

公司与中新融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拟共同投资设立产业整合与并购基金， 有利于整合双方的优势资

源，投资围绕消费电子产业链垂直一体化和智能及互联网生态圈建设，符合公司战略转型方向。该等关联交

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同意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产业整合与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本次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公平、公正、公开，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关联董事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定

价公允，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与规划，没有发现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同意该议案。

八、中介机构意见结论

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认为：

本次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是公开、公平、合理的，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

东的利益。

ＴＣＬ

集团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关联董事就相关的议案表决进行了回避，独

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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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运联通

100%

股权收购和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4

年

12

月

2

日，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收购深圳市运联通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收购深圳市

运联通通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运联通

"

）

100%

股权，并同意授权董事长陈清州先生或其委托代理人

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参加本次竞价。 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3

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收购

深圳市运联通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83

。

2014

年

12

月

10

日，经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告确认，深圳市对外经济贸易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运联

通

100%

股权最终以人民币

1079

万元的价格协议转让给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司已完成股权

转让事宜的办理，并于

2014

年

12

月

30

日取得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至

此，公司直接持有运联通

100%

股权，运联通正式成为我公司全资子公司。 变更后的运联通《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信息如下：

名称：深圳市运联通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号：

440301103096031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北环路

9108

号海能达大厦三楼西侧

法定代表人：索亮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002142

证券简称：宁波银行 公告编号：

2015-001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4

年

12

月

23

日以电子邮件及传真的形式向全体监事

发出关于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的通知，并于

2014

年

12

月

30

日进行了表决。 本公司应参加表

决监事

7

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7

人。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关于

2013

年度监管意见整改落实情况的评估报告》的议

案。

本议案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0

一五年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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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135

证券简称：东南网架 公告编号：

2015-001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接到控股股东浙江东南网架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南集团

"

）的通知，东南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权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和再质

押登记，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权解除质押的情况

东南集团于

2014

年

12

月

29

日将质押给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本公司股份

63,340,000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8.46%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原质押情况详见

2013

年

11

月

9

日和

2014

年

1

月

2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050

、

2014-002

）。

二、本次股权再质押的情况

因经营资金需要，东南集团于

2014

年

12

月

30

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48,080,000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6.42%

）质押给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并于

2014

年

12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质押登记日为

2014

年

12

月

30

日，质押期限自

2014

年

12

月

30

日起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三、累计股权质押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东南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217,64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9.07%

，累计质押其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共计

202,38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7.03%

，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92.99%

。

特此公告。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1

月

5

日

证券代码：

002709

证券简称：天赐材料 公告编号：

2015-001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东股权解除司法冻结、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4

年

12

月

30

日，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接到公司股东通

联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通联创投

"

）关于所持本公司股份解除司法冻结和解除质押的通知，

主要内容如下：

一、通联创投原被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的通联创投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1,000.00

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8.3047%

） 已于

2014

年

12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

解除司法冻结登记手续，上述股份已全部解除司法冻结。

二、通联创投质押给万向财务有限公司的

1,000.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3047%

）已于

2014

年

12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上述股份已全部解除

质押。

截止目前，通联创投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1,000.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3047%

。

特此公告。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

月

5

日

股票代码：

000828

股票简称：东莞控股 公告编号：

2014－046

债券代码：

112043

债券简称：

11

东控

02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30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发布了《东莞控股关于向东莞证券借出长期次级债务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2014-043

）。因本次

借出长期次级债务事项属本公司对参股公司的财务资助，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6

号

----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相关规定，公司《关于向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借出长期次级债务的议案》在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对

"2014-043"

号公告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正，其他内容不

变。 更正之后的公告全文披露于同日的巨潮资讯网网站，审议上述议案的股东大会通知另行发布。 本公司对

此次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1

月

5

日

股票代码：

002081

股票简称：金螳螂 公告编号：

2014-058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荣获多项鲁班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由中国建筑业协会组织开展的

"2014～2015

年度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

"

（以下简称

"

鲁班奖

"

）第一批入选工程评选结果揭晓，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参建的工程

荣膺

10

项鲁班奖（其中，子公司苏州金螳螂幕墙有限公司荣获

2

项鲁班奖）。 至此，公司累计已获得

61

项鲁

班奖，继续成为中国建筑装饰行业内获得

"

鲁班奖

"

奖项最多的装饰企业。

鲁班奖的获得是对公司施工质量的极大肯定，公司将不断创新、不断提升，实现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